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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学院教务部文件
长院教字〔2022〕7 号

关于组织 2022 年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申报、结题验收的通知

各系（部）：

为落实《2022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022 年全国高教处长

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科教育

质量，我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2 年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含

思想政治理论课）立项申报、结题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项目立项申报

（一）项目申报人条件

1. 凡我校在职的教师、教辅和教学管理人员均可申报。省级

项目负责人申报条件按照《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1 年山西省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通知》（附件 1）相关条件执行；校级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研究、教学实践或教学管

理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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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负责人只可申报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1 项（省级或校

级）。在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未结项前不得申报新项目，但可

以参与其他新项目的申报（原则上不超过两项）。

4. 项目组成员应结构合理，能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项目组成

员不得超过 5 人（含主持人）。

（二）申报项目条件与要求

1. 申报项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题：指令性课题研究、

教学综合改革、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改革、实践教学、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思政、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新文科等。

具体内容见：

（1）《山西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参考）》

（附件 2）

（2）《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指南》（附件 3）

2. 申报项目需已有一定的改革实践和研究基础，具备较好的

研究条件。

3. 项目研究方案能反映现代教育思想，体现改革精神，具有

继承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4. 预期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能起到

示范指导作用。

5. 项目的研究时间为：一年或两年。

（三）申报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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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报省级项目填写《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申报

书》（附件 4），申报校级项目填写《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申报书》（附件 5）、《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书（思想

政治理论课）》（附件 6）。申报书必须以附件 PDF 格式上传（项

目成员必须手写签字；校级申报书必须填写系（部）领导意见并

签字，同时加盖系（部）公章）。

2. 申报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为《长治学院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主持人情况一览表》（附件 7）中所填项目的佐证材料，

包括项目、成果、论文、著作（封面封底目录）、获奖证书、相

关文件等，证明材料必须有封面和目录，封面页必须加盖系（部）

公章。请将所有证明材料按上述顺序扫描制作成一个 PDF 电子文

档，并以项目主持人姓名命名该文档。扫描件应有目录，内容要

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严格控制在 20 页以内。

3. 讲师或副科以上教学管理人员申报省级项目，必须有相关

专业两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出具的推荐信（专家务必手写

签字，并放入佐证材料）。

（四）网上提交资料要求

1. 此次立项申报不接收纸质版材料，项目评审工作将全部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

2. 申报书及证明材料均需上传至指定平台的申报页面。教师

登陆长治学院网络教学平台，进入质量工程模块，使用已有的学

习通网课账号、密码登陆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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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提交资料注意事项：在基本信息界面，项目成员信息

请直接选定+添加其他成员，并依次填写姓名、单位；学校系（部）

名称请填写全称。

4. 项目负责人务必于2022年3月24日前完成在线申报工作，

具体操作步骤详见《长治学院教师在线申报教改项目操作指南》

（附件 8），逾期网站将自动关闭，不再接收申报材料。

二、项目结题验收

（一）结题验收受理范围及要求

1. 应于 2022 年 3 月以前结题验收的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创

新项目，以及结题时间未到但拟提前申请结题的项目。

2. 超过结题时间，未达预期目标的项目必须参加中期检查，

同时提交中期检查表。原则上，只可以延期一年，否则学校将中

止项目资助并收回项目经费。2021 年底山西省教育厅清理的省级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此次必须提交结题材料，否则按撤销项目处理。

（二）材料提交及要求

1. 项目结题验收需填写结题报告书，同时提交与项目相关的

研究成果，并装订成册，附目录清单及复印件(期刊论文需复印封

面、目录及首页；教材、论著等需复印封面及版权页等)。

2.《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结题报告书》（附件 9）、《山

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附件 10）、《长治学院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中期检查表》（附件 11）均需填写一式两份（正

反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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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于 2022 年 3月 24日前将纸质版材料送

交教务部教学管理科，电子版发送到 2662397892@qq.com，逾期不

再受理。

附件：

1.《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1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创新项目的通知》

2.《山西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参考）》

3.《长治学院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4.《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书》

5.《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书》

6.《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申报书（思想政治理论课）》

7.《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主持人情况一览表》

8.《长治学院教师在线申报教改项目操作指南》

9.《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结题报告书》

10.《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

11.《长治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中期检查表》

长治学院教务部

2022 年 3 月 8 日

长治学院教务部 2022 年 3月 8 日印发


